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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但中央主管機關所訂定之定型化契約範本及其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不盡詳細，例如，以

接受各機構照顧老人之角度而言，其最切身關心者應包括三部分，1.機構提供照顧項目、照

顧內容及其提供情形之密度、品質等；2.機構提供膳食方面，應能顧及營養、安全、衛生、

多樣化等方面及 3.機構居住安全、管理方面。而此三部分在該定型化契約範本內都付之闕

如。 

四、本席建請主管機關應於書面契約內容中，增訂營養需求、復健專業服務人力及機構內公共

安全管理等事項，以確保老人與福利機構間之權利與義務關係。 

（六十三）本院林委員國正，鑒於全民健康保險法（二代健保）課徵補

充保費才上路兩周，卻惹得民怨四起，特別是近 50 萬失業族

，媒體報導健保局仍設定失業族群的「虛擬所得」為 2 萬

4,159 元，與月薪 4 萬 8,000 元的上班族同一級距，且繳相同

健保費。同時，失業族如果打零工也算兼職收入，所得超過

5,000 元就需繳 2%的補充保險費。鑒此，本席要求政府將失

業者與被保險人眷屬，以及兒童及少年、中低收入戶、中低

收入老人、身心障礙者、專科以上學生等弱勢族群，一律納

入經濟困難優免要件，兼職所得在基本工資以下一律免徵補

充保費，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主計處公布最近的失業率為 4.27%、失業勞工人數是 48.7 萬人。然而，失業勞工為了

生活，也經常需到處打零工，賺取微薄的酬勞，就只為養家活口。 

二、然而，二代健保所謂的保費共分為兩種，一種是目前採用的以經常性投保薪資計算每月健

保費，另一種則是補充保險費。其中，針對近 50 萬失業族群，媒體報導健保局仍設定失業

族群的「虛擬所得」為 2 萬 4,159 元，課取 749 的自付健保費，與月薪 4 萬 8,000 元的上班

族同一級距。 

三、不僅如此，失業勞工為了生活，經常需到處打零工，所得酬勞也算兼職收入，只要每筆所

得超過 5,000 元就需繳 2%補充保險費，等同是「剝兩層皮」。 

四、因此，本席要求政府將失業者與被保險人眷屬，以及兒童及少年、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

老人、身心障礙者、專科以上學生等弱勢族群，設定一定門檻，兼職所得在基本工資以下

者，納入經濟困難要件，一律免課徵補充保費。 

（六十四）本院楊委員曜，有鑑於日前新竹縣新埔鎮民宅火災，受困 5
樓安全門求救之民眾因搶救不及身亡，引發外界對於消防單


